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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奖励标准，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采
取物质奖励方式，《举报奖励办法》中详细规定
了 12 种情形，根据不同情形，奖励金额在 300
元-30 万元不等。本办法所称“以上”包括本
数。

（一）缴获毒品、易制毒化学品数量分别以
海洛因、麻黄碱为基准进行折算。

（二）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或者线索，缴获毒
品：

缴获10克以下，奖励300元；
缴获10克以上50克以下，奖励500元；
缴获50克以上500克以下，奖励1000元；
缴获500克以上1千克以下，奖励2000元；
缴获1千克以上10千克以下，奖励2万元；
缴获 10 千克以上 20 千克以下，奖励 5 万

元；
缴获 20 千克以上 50 千克以下，奖励 10 万

元；
缴获50千克以上100千克以下，奖励20万

元；
缴获 100 千克以上视情奖励不少于 20 万

元。
（三）举报毒品犯罪活动或者线索，缴获易

制毒化学品：
缴获1千克以下，奖励500元；
缴获1千克以上5千克以下，奖励1000元；

缴获 5 千克以上 25 千克以下，奖励 2000
元；

缴获 25 千克以上 50 千克以下，奖励 5000
元；

缴获 50 千克以上 100 千克以下，奖励 2 万
元；

缴获100千克以上300千克以下，奖励5万
元；

缴获 300 千克以上 500 千克以下，奖励 10
万元；

缴获500千克以上1吨以下，奖励20万元；
缴获1吨以上视情奖励不少于20万元。

（四）举报制毒工厂的，每查处一家，根据抓
获犯罪嫌疑人数、缴获毒品及制毒前体、配剂数
量等情况，奖励2万元至20万元。

（五）举报制毒物品、制毒设备等其他制毒
线索破获制毒案件的，根据抓获犯罪嫌疑人数，
缴获制毒物品、设备等情况，奖励1万元至10万
元。

（六）举报重大涉毒犯罪嫌疑人的，抓获悬
赏通缉毒贩，按照悬赏金额奖励；抓获公安部在
逃人员信息库中毒贩，按照公安部追逃奖励办
法奖励。

（七）举报吸食、注射毒品人员的，现场查获
1人，奖励500元；举报聚众吸食、注射毒品人员
的，查获 3 人以上不满 5 人的，奖励 3000 元；查

获5人以上不满10人的，奖励1万元；查获10人
以上的，奖励2万元。

（八）举报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的，
每抓获 1人，奖励 2000元；根据举报，查明娱乐
场所及其从业人员贩卖、提供毒品，或者组织、
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
品的，每案奖励5000元。

（九）举报非法种植罂粟或大麻，查证属实
的，奖励 300 元；经举报人提供线索，公安机关
抓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人员的，每抓获
1 人奖励 1000 元，抓获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犯
罪嫌疑人的，每抓获1人奖励2000元。

（十）对符合多项奖励的同一举报，合计最
高奖励金额不超过30万元。

（十一）举报其他涉毒违法犯罪线索的，
根据查证情况在上述奖励幅度内视情予以奖
励。

（十二）举报人或其所提供的举报信息在特
别重大毒品案件侦办中，发挥重要作用或作出
特殊贡献的，最高可奖励30万元。

此外，《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奖励举报资金
实行分级负责、分级保障的原则，纳入各级公安
机关预算，统筹管理。举报线索查破毒品犯罪
案件后，各级公安机关在15个工作日内通知举
报人领奖。举报人自接到奖励通知起 2 个月
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领取。

12种情形可获举报奖励，最高30万元

辽宁公布新修订《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

举报奖励最高30万元
11月2日，辽宁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公布《辽宁省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

《举报奖励办法》），并详细解读。
该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辽宁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公安厅、财政厅负责解释，《辽宁省举报毒品违法犯

罪线索奖励办法》（辽公通〔2015〕220号）同时废止。
记者注意到，新修订的《举报奖励办法》中共规定了12种针对涉毒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可以获得奖励，其中

最高奖励30万元。

新“举报办法”主体更宽，范围更广，奖励标准更高

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公害，不仅严重摧残吸
毒者的身心健康，造成无数家庭悲剧，而且会诱
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

实施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是推进全民
参与禁毒工作、开展禁毒人民战争的重要抓手，
是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广辟线索来源的重要手
段。早在 2015 年，辽宁省就制定出台了《辽宁
省举报毒品违法犯罪线索奖励办法》并取得了

一定成效。随着禁毒人民战争的不断深入，
2015年版举报奖励办法存在举报主体过窄、举
报范围有限、奖励标准偏低等问题，已远远不能
满足禁毒斗争现实需要。

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1282
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1684 名，缴获各类毒
品折合海洛因当量 156.54 公斤，省内毒品违法
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为了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禁毒斗
争，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省禁毒办、省公安厅
在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学习借鉴，广泛听取意
见的基础上，会同省财政厅联合修订了《辽宁
省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目的是要最
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广大群众投身禁毒斗
争，鼓励举报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减少毒品社
会危害。

鼓励实名举报，公安机关为举报人严格保密

据介绍，新修订的《举报奖励办法》共计 4
章17条，主要在奖励对象、方式、范围、条件、标
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奖励对象，《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主动
向公安机关举报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线索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可以统称为举报
人，也就是奖励对象。

关于举报方式，《举报奖励办法》规定，各级
禁毒办、公安机关应当指定、公布举报受理电话
或其他受理方式。举报人可以采取公开或者匿

名方式进行举报。为便于查证和奖励，我们鼓
励公开举报，也就是实名举报，公安机关将严格
保密，确保举报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关于举报范围，《举报奖励办法》规定，举报
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线索
及人员的，均属于奖励范围。包括不限于：举报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举报吸食、注射毒
品；举报非法走私、贩卖易制毒化学品；举报非
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举报制造加工毒品、制毒物
品的工厂（窝点）；举报非法持有毒品、容留他人

吸毒；举报其他涉毒违法犯罪等。
关于奖励条件，《举报奖励办法》规定，获得

奖励应当符合以下 4 个条件：一是举报发生在
我省的毒品违法犯罪案件；二是有明确具体的
基本举报事实，即违法犯罪活动时间、地点、人
员、物品等；三是举报时提供的信息尚未被公安
机关掌握，或虽被公安机关掌握，但举报人举报
的内容更为具体详实且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挥
重要或者关键作用；四是符合举报奖励的其他
必要条件。

问：奖励办法中提到“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公安机关应当指定、公布举报受理电话或其
他受理方式。”那么具体有哪些方式？

辽宁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雷伟：在
举报方式上，我们本着方便群众的原则，拓宽了
举报渠道，主要有四种：电话举报，举报人可以
打110或者各级公安机关公布的举报电话进行
举报；来信举报，举报人可以写举报信，邮寄到
各级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进行举报；来访举报，举
报人要求当面举报的，可以直接到各级公安机
关禁毒部门当面进行举报；邮件举报，举报人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这种途径的进行举报。

问：奖励条件中“符合举报奖励的其他必要
条件”指什么？

辽宁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雷伟：“其
他必要条件”，主要是指需要举报人实名举报，
目的是确定奖励对象，否则无法兑现奖励。也
请大家消除顾虑，我们建立了举报保密制度，绝
不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大家可以放心大胆
的进行举报。

问：奖励标准中提到最高可奖励 30 万元，
主要指的是什么情况？

辽宁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副总队长雷伟：最高
可以奖励30万元，主要是指两种情形：第一种是

累计奖励，指对符合多项奖励的同一举报，合计
最高奖励金额可以达到但不超过30万元；第二
种是单笔奖励，主要是指举报人或者是其所提供
的举报信息，在特别重大毒品案件侦办中，发挥
重要作用或者是作出
特殊贡献的，可以最高
奖励 30万元。这里所
提到的特别重大毒品
案件，一般是指被评为
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
毒品案件。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热点问答：30万奖励可累计也可单独获得

日前，水利部公布了第六批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全省15个区
达到了节水型社会评价标准，沈阳市和
平区、大东区、皇姑区榜上有名。

截至目前，沈阳市13区县（市）已经
有7个区（浑南区、沈北新区、苏家屯区、
铁西区于2022年以前创建成功）完成了
节 水 型 社 会 达 标 建 设 ，建 成 率 为
53.8%。根据国家节水型社会建设相关
要求，到2025年沈阳市节水型社会创建
达标率将达到60%。

沈阳市水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近年来，沈阳市用水总量连续多年完成
控制指标，万元GDP用水量等强度指标
逐年下降；自备井和规模以上市政供水
用水计划下达实现了全覆盖；管网漏损
率提前达到 9%以下；再生水利用率为
22.5%，超过北方地区 20%的要求；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96；节水宣
传开展得如火如荼，节水成为每个单
位、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全省被评为第六批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区包括：沈阳市和平区、沈阳市
大东区、沈阳市皇姑区、鞍山市铁东区、
鞍山市铁西区、鞍山市立山区、抚顺市
新抚区、抚顺市东洲区、抚顺市望花区、
抚顺市顺城区、本溪市溪湖区、锦州市
古塔区、锦州市凌河区、锦州市太和区、
大连金普新区。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水利部公布第六批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区）名单

沈阳市和平、大东、皇姑
三区上榜

记者 2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多方
会商研判认为，11月份我国华北、东南、
西南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较高；东
北等部分地区存在低温雨雪灾害风险；
西南部分地区干旱可能发生发展；台风
登陆或影响我国的可能性不大；湖南、
广西、重庆等局地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
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
局、国家林草局等召开会商会，对 11 月
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
判。

分析认为，预计11月份，北京北部、
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东部、辽
宁西南部、安徽西南部、福建南部、江西
北部、山东中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北
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北部、四川西
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北部、西藏东
部、陕西中北部等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
级较高。

在低温雨雪灾害风险方面，预计11
月份，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新疆北部
等地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局地可能发
生低温雨雪灾害，需关注阶段性强冷空
气过程导致上述地区用电负荷增长，可
能对电力系统运行造成压力，对农业生
产、交通出行等带来不利影响。此外，
随着北方地区气温降低，部分河流逐步
进入凌汛期。

在干旱灾害风险方面，预计 11 月
份，四川大部、云南大部、西藏东部、青
海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少 2至 5成。全国
大部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广西西
部、贵州大部、四川南部、云南等地偏高
1 至 2 摄氏度。当前云南东部和南部存
在轻旱，局地中旱，需密切关注气象干
旱发展态势。

在海洋灾害和地质灾害风险方面，
预计11月份，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
沿海地区的可能性不大。受冷空气和
热带气旋活动影响，我国沿海可能出现
1 次灾害性温带风暴潮过程，4 至 5 次 4
米以上灾害性海浪过程。受降雨等因
素影响，湖南中部、广西东北部、重庆中
部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据新华社

11月份东北等部分地区
存在低温雨雪灾害风险


